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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瑞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林贤锋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瑞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林贤锋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绍兴瑞

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林贤锋。林贤锋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林贤锋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
告。

绍兴瑞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林贤锋

2019年6月11日

转让债权清单 （转让基准日：2018年02月27日） 单位：元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8年02月27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林贤锋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浙江布兰卡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县织都经贸有限公司

抵押人及担保人名称

抵押人：浙江布兰卡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担保人：绍兴市金龙布艺有限公司、曹锋、龙红
玉、曹云、莫海平

抵押物：绍兴市柯桥区百汇商厦1幢118室的商业房地产。 担保人：绍兴县仁贵针纺有限
公司，浙江布兰卡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绍兴艾斯克毯业有限公司，曹锋、曹霖，龙武民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12634665.24

2684479.84

利息

5822002.59

1301809.6

法官说法

你问我答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通讯员 萧法

案情回顾：
阿亮、阿美夫妇带着年满15岁的儿子

小亮在杭州萧山区务工生活。

前不久，阿亮早早去了工地干活，阿美

身体抱恙卧病在床。小亮在家无聊，便独

自跑到了家附近的河边玩耍。

尽管该河道附近设有“水深危险注意

安全”“禁止下水游嬉捕捞”的警示牌，但小

亮还是越过了警示牌及绿化带，顺着河边

管道进入河道嬉水，最终溺水身亡。

小亮父母遂将河道管理者即当地街道

办事处告上了法庭，要求其赔偿死亡赔偿

金、丧葬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100余

万元。

该案于近日在萧山区法院开庭。庭

上，小亮父母认为，街道办事处存在未在河

道边加装必要的护栏及警示措施等疏于管

理的行为，导致小亮死亡，依据侵权责任法

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街道办事处应承担

相应的民事责任。

对此，街道办事处则认为，自己已经对

河道实施有效管理，例如在河道边竖立警

示标志、周围设置防护栏等安全措施；小亮

溺水死亡时已年满15周岁，其应对河道边

设置的安全措施有认知能力，也应对下河

道的潜在危险和安全隐患有一定的认知和

判断能力；小亮父母当时不在现场，小亮脱

离了监护范围，其父母在事故中有疏于注

意的重大过失；此外，小亮的死亡事故发生

地在内河河道范围，河道的功能是为了河

流的行洪输水，不是供公众活动和集散的

公共场所，故街道办事处对该案涉河道不

存在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综上，请求法

院依法判决驳回小亮父母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街道办事处就小亮

溺水身亡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不构成

侵权，小亮父母应当自负其责，故驳回了小

亮父母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

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本案中，事发点附近设有警示牌和绿

化带，故街道办事处已尽相应危险警示义

务。而小亮通过缝隙、穿越绿化带并顺着

河边水管进入河道，街道办事处作为管理

者，无法预见该种进入行为会因河道的危

险遭受损害，亦无法预见小亮作为未成年

人会单独进入其中并遭受损害，故街道办

事处的管理行为与小亮溺亡之间没有法律

上的因果关系。

与此同时，涉案河道属于用于河流行

洪输水的水利设施，并非对外开放的水域，

亦不属于公共场所，不应再苛求街道办事

处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若对该河道管理者

予以更重的防护或保障义务，势必加重公

共开支及负担，以及影响自然水体所担负

实际功能的实现，不必要也不现实。

此外，涉案河道系开放性自然水体，一

般人均能认识到进入该河道存在人身危

险，小亮作为具备一定认知和控制能力的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危险，仍进入河

道最终溺亡，应自行承担相应损害结果。

综上，法院驳回了小亮父母的诉讼

请求。

由此提醒广大市民，孩子意外溺亡，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其境

遇令人同情。但是赔偿的责任方是否构成

侵权，需要法律的严格界定和证据支持，不

能以情感或结果责任主义为导向，将损失

交由不构成侵权责任的他方承担。监护人

是未成年子女的第一责任人，不能把子女

的安危寄托在国家相关机构无时无刻的提

醒下，不随意进入非群众活动场所是每一

个公民应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通讯员 清溪

婚期将至，本应开开心心站在草坪

舞台举办婚礼的新郎王某，却站上了法

庭原告席，要求承办婚礼的永嘉县某农

业观光公司赔偿定金及违约金共计

5.85万元。王某说，“临时告诉我草坪

要被拆除，我现在得重新准备酒店、发

放请帖，被这一出闹得实在不太开心。”

2018年12月，为了举办一场浪漫

的婚礼，永嘉人王某考察了农业观光公

司的草坪婚礼特色场地后，决定在这里

举办婚礼。此后，双方签订了宴会协议

书，约定：农业观光公司向王某提供宴

会场地，王某预定酒席25桌，草坪赠送，

宴会时间为2019年4月30日。

签协议当日，王某支付了3万元定

金。同时，协议书还约定：若宴会举行

日60天前取消宴席，违约金为订金总额

的50%；若31－60天之内取消宴席，违

约金为订金总额的95%；若30天内取

消宴席，违约金为订金总额的100%。

随着婚期临近，王某高高兴兴地向

亲友们寄出请柬、发出喜糖，告知婚礼

场地、时间等等事宜后，却接到了农业

观光公司的通知。对方称，接到政府的

通知，需对场地进行拆除，宴会取消。

得知消息的王某十分震惊，要求该

公司返还定金并按合同赔偿违约金，但

该公司认为非自身原因导致合同履行

不能，拒绝给付。

一气之下，王某于近日将农业观光

公司诉至永嘉县法院。

庭审中，原告王某称，被告的行为

已明显违反议书约定，应当返还定金并

支付违约金。

而被告农业观光公司则辩称：2018

年，公司接到政府通知，取消该草坪项

目并拆除场地。不能履行合同是政府

原因造成的，属不可抗力，故不承担违

约责任。庭审中，被告向法院提供了永

嘉县政府专题会议纪要作为证据。

经永嘉县法院查明，2013年永嘉县

政府就该农业观光公司的建设问题，召

开过专题协调会，会议纪要要求相关部

门全力配合，积极协助，确保该项目建

设顺利推进。

法院认为，根据该会议纪要，有关

部门并没有给予该农业观光园项目建

设先建不批或先建后批的特权。该公

司农业观光园项目未经有关部门审批，

擅自建成对外营业，被告应当预见到有

可能被拆除的风险。政府拆除场地的

行为，不构成不可抗力。

最终，永嘉县法院要求被告农业观

光公司返还原告王某定金3万元并支付

违约金2.85万元，合计5.85万元。

法治漫画

路在何方

近年来，巨大的市场“蛋糕”吸引

众多资本进入共享汽车领域，但平台

数量和规模快速扩张导致“洗牌”加

剧，服务能力建设滞后导致用户体验

差。 新华社 曹一 作

以案说法

闯黄灯导致事故
当心也得付全责

读者朱女士问：
3个月前，我驾车通过某路口时，发现交

通信号灯为黄灯，鉴于红灯未亮，我加速闯

过，岂料将经过斑马线的行人潘某撞伤。事

后，交警部门认定我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法

院也判决我赔偿潘某全部损失。请问，即便

是闯黄灯、行人没有注意周边环境，我也要

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吗？

朱女士：
交警部门的认定和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

一方面，“闯黄灯”同样为法律所禁止。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黄灯的警示意义在于提醒司机，准

许通行的绿灯已经结束，禁止通行的红灯即

将到来，只有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才可以

继续通行，尚未越过的则在禁止通行之列。

本案中，你在黄灯亮起之后，无视计时

器的提示，明知尚未通过停止线仍加速驶出

路口，无疑与之相违。且你因为违章造成潘

某受伤，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可以作

为本案的处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

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

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

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

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

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

果。”即你若不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

自然只能承担不利后果。 （颜东岳）

15岁少年溺亡，父母向街道索赔百万
法院这么判

婚期将至，草坪婚礼的场地被拆
违约金要不要赔？


